
云南省价格鉴证评估行业协会会员会籍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云南省价格鉴证评估行业协会（以下简称“本会”）

的自身建设和行业自律管理，规范管理会员行为，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增强协会的凝聚力与活力，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云南

省价格鉴证评估行业协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的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会实行会员会籍制管理。凡从事或参与价格鉴证评估

相关业务，承认并拥护本会《章程》的单位和个人，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有加入协会的意愿，经申请批准后，均可成为本会会员。 

第三条 本会秘书处负责会员的日常管理与服务工作。 

第二章 会员类别 

第四条 本会会员分为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 

（一）单位会员：依法在云南省内设立的从事价格鉴证评估业务

的评估机构、以及与本行业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从事价格

鉴证评估业务、拥护协会章程、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加入协会的意

愿的单位，都可以申请成为协会单位会员。 

1.单位会员包括在价格鉴证评估行业协会办理执业登记、从事价

格鉴证评估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个人合伙制价格鉴证评估中介机 

2.开展公益性价格鉴证评估、参与价格鉴证评估研究、教学的事

业单位、大专院校或其下属单位； 

3.其它与价格鉴证评估相关的企业单位； 



4.云南省范围内的州市县区级地方价格鉴证评估行业协会等社

会团体也可以申请成为协会单位会员。 

（二）个人会员：取得价格鉴证评估相关职业资格或从事价格鉴

证评估理论研究、教学、管理等工作的专业人士，以及关心支持本行

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 

1.具有价格鉴证师或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资格、拥护协会章程、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加入协会意愿的个人，可以申请加入协会，经

批准后成为个人会员。执业的价格鉴证师或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应

加入一家价格鉴证评估机构，自觉接受行业自律管理。 

2.对多年从事价格鉴证评估研究、教学的专家，或者专门从事价

格鉴证评估行业管理的人士，虽无价格鉴证师或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

员资格，但承认协会章程，遵守协会有关规定，经协会理事会或常务

理事会特别批准，可申请成为特邀会员。 

3.取得价格鉴证师资格证书八年以上，并对价格鉴证评估行业有

突出贡献的个人会员，可以申请资深会员称号。 

第三章 会员入会 

第五条 申请加入本会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本会的《章程》； 

（二）有加入本会的意愿； 

（三）在价格鉴证评估行业及相关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或代

表性； 

（四）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会员入会的程序： 

一、单位会员入会的程序 

（一）申请成为协会单位会员须提供以下资料： 

1.入会书面申请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2.《云南省价格鉴证评估行业协会单位会员入会申请表》； 

3.营业执照； 

4．其他有关材料。 

（二）价格鉴证评估机构申请参加本协会，还须提供以下申请资

料： 

1．诚信承诺函； 

2.企业章程； 

3．价格鉴证评估机构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4．质量保证体系说明材料； 

（三）事业单位申请参加本协会，还须提供以下申请资料：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本单位工作内容简介； 

（四） 社会团体申请参加本协会，还须提供以下申请资料： 

1．社会团体基本情况介绍； 

2．社会团体章程； 

二、个人会员入会的程序 

（一）价格鉴证师或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申请成为协会个人

会员须提供下列资料: 



1.《云南省价格鉴证评估行业协会个人会员入会申请表》； 

2．价格鉴证师或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资格证明材料。 

3．申请需提供个人身份证明、学历证明、职称或职业资格证书

复印件材料； 

（二）执业的价格鉴证师或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申请入会，

还须提供下列资料： 

1．价格鉴证师或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执业登记的证明材料； 

2．诚信承诺函。 

（三）特邀会员入会，应提供下列资料： 

1．《云南省价格鉴证评估行业协会个人会员入会申请表》； 

2．专业资格证明材料； 

3．本人的科研成果、调查报告、论文著述等业绩证明材料。 

（四）申请资深会员称号，应提供价格鉴证师资格证书、业绩

证明、及两名资深会员的联名推荐函。 

第四章  批准程序 

第七条   协会秘书处受理入会申请。 

第八条   协会秘书处对申请入会单位或个人的资料进行审查，

符合入会条件的申请单位或个人，办理入会手续，参加协会活动。 

第九条   协会秘书处定期向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作出报告，

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做出接纳单位会员的认定，完成批准程序，入

会时间与会籍以理事会认定时间为准。协会理事会有对不符合入会条

件的申请人拒绝入会的权力。 



第十条 符合条件且在协会网站上公示后无投诉、异议的，接纳

为协会会员，由本会秘书处颁发会员证书，并予以公告。  

第五章 会员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一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三）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和优惠权； 

（四）对本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通过本会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和诉求； 

（六）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七）《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二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会《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执行本会决议； 

（二）维护本会合法权益和声誉； 

（三）按规定缴纳会费； 

（四）支持本会工作，承担本会委托的任务； 

（五）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和信息； 

（六）从事价格鉴证评估业务时坚持“客观、公正、公开”的执业

理念，独立、客观、公正、诚信执业； 

（七）执业的价格鉴证师和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同时受聘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价格鉴证评估机构； 

（八）未经执业登记，不得以执业价格鉴证师和价格鉴证评估专



业人员名义在价格鉴证评估报告上签字。 

（九）《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六章 会费管理 

第十三条 本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章程》收取会费。会费标

准需经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第十四条 会员应于每年规定时间内缴纳当年会费。新批准入会

的会员，应于收到入会通知之日起 30日内缴纳当年会费。 

第十五条 会费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以及按照本会宗旨开展

的各项业务活动，不得挪作他用。会费收支情况接受会员（代表）大

会和财政部门的监督，并按期进行审计。 

第七章 会员会籍管理与服务 

第十六条 本会建立完整的会员会籍档案，对会员进行分类管理，

并依法保护会员的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 

第十七条 本会为会员提供以下服务： 

（一）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价监局《价格鉴证评估行为指南》

相关规定，对云南省范范围内的价格鉴证评估机构且自愿加入本会的

会员，对符合执业登记条件的单位会员办理执业登记并颁发《价格鉴

证评估机构执业登记证书》，对在会员单位执业的价格鉴证师和价格

鉴证评估专业人员办理执业登记，颁发《价格鉴证师执业登记证书》

或《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执业登记证书》。会员单位《价格鉴证评

估机构执业登记证书》的执业范围登记为：涉案财物价格鉴证评估；

司法诉讼财物价格鉴证评估；民事主体委托财物价格鉴证评估；包括：



各类有形财产、无形资产、机器设备、农牧渔等产品、茶产品、矿产

品及林木产品等资源性资产、车辆价值及车损交通事故财物损失评估、

整体和组合资产、车辆维修费用、无形资产(权益)、珠宝玉石、贵金

属、资产损失、灭失财产、火灾财产损失、各类有偿服务的价格鉴证

评估、成本调查、价格咨询；（执业范围登记内容按照申请会员具备

的专业人员与能力审核后确定。） 

（二）组织行业培训、技术交流与合作、提供行业信息、政策法

规咨询； 

（三）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协调会员关系； 

（四）宣传、推介会员及其成果； 

（五）《章程》规定的其他服务。 

第十八条 会员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应自发生之日起 30日内书面

通知本会秘书处： 

（一）单位会员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等变更； 

（二）个人会员的工作单位、联系方式、职称等重大变更。 

第八章 会员退会及违规处理 

第十九条 会员要求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秘书处，并交回会员

证书。会员如果无正当理由连续 1 年不缴纳会费或不参加本会活动

的，视为自动退会。 

第二十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或本会《章

程》及本办法的行为，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视情节轻重

给予下列处分： 



（一）警告； 

（二）通报批评； 

（三）暂停行使会员权利； 

（四）除名。 

会员被除名的，已缴纳的会费不予退还，本会秘书处将注销其会

员资格，并予以公告。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的制定和修改，须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报

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本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